論班昭的婦女儀容觀及其復活儒家古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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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班昭作為儒家知識份子和對於時代風氣的態度及由此而生的使命感,從而規定其婦女儀容的目的。班昭自覺地對東漢開放的社會風氣進行了抵制,她利用和改造儒家的古禮作為思想武器,結合漢代的現實教授後輩,以求矯正時俗。在東漢儒學漸趨沒落的大背景下,收效甚微,但卻成為後代思想家規定婦女儀容的直接所本。
中國古代史上被尊為“女聖”的班昭,在其訓女作品《女誡》中,曾將女子儀容是否得當規定為:“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1 ] (《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傳》)此段文字,化用了《禮記》中《內則》、《曲禮》和《昏義》等章的內容,為漢以後歷代女教文字所尊崇。唐代鄭氏《女孝經》、宋若莘《女論語》、宋司馬光《家範》、明呂近溪《女小兒語》與清史搢臣《願體集》等諸多女教典籍對婦女儀容的規定,皆本於此。後人批判儒家思想對婦女的摧殘,遂以班昭為其源頭。本文以為這是沒有深入研究班昭思想的緣故。考察班昭規定婦女儀容的動因,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看待這位歷史人物及其思想。
一、漢世奢汰開放的社會風氣
班昭的婦女儀容觀,是對漢代社會風氣的直接反應。漢代建國,輕徭薄賦,實行富民政策,雖然武帝外事四夷,內多興作,曾一度致國家於民貧財盡的地步,但是經過昭、宣幾代的努力,社會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東漢立國後,光武、明帝切切求治,章帝也治天下以柔道,國家財力強大,社會富庶,而奢侈游冶玩樂率性之風遂一直盛行。以衣飾為例,兩漢盛行誇飾之風。文帝初期,戰爭創傷尚未恢復,已然是“今民賣童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榖之表,薄紈之裏, ⋯⋯今富人大賈,嘉會招賓客者以被牆,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後飾, ⋯⋯且帝之身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 天子後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 2 ] (《漢書·賈誼傳》)武帝奢汰,設齊三服官及東西織室,專門製造供皇家享用的高級織物。到東漢章帝時,“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 ⋯⋯東西織室亦然。”(《後漢書·章帝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這種帶頭作用下,公卿大夫貴族富人也爭相以服飾華麗為尚。“今富者褥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被後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信縑, 縑之用信紈也”、“婢妾衣紈履絲”[ 3 ] (《鹽鐵論·散不足》) ,追求服飾奢麗成為當時人們普遍認可的觀念。
漢代男女交往較為鬆弛。當時男子和女子可以在一起宴飲,可以結伴同行,可以同車而行,女子也可以單獨會見男子[ 4 ] 。四川新津縣木魚山出土的漢畫像磚《車馬臨闋迎謁圖》上男女雙雙出迎賓客,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輜車圖》畫面上男女二人共坐,車前有武士開道,車後有僕婦徒步跟隨[ 5 ] 。這說明當時貴族婦女坐在無遮無簾的車中招搖過市並非時風所忌。這些權利使女子可以較為自由地從事一些游冶玩樂活動。整個社會上層對遊樂充滿狂熱。魯恭王劉余喜好“狗馬”、廣川王劉去好“博弈倡優”、中山靖王劉勝自稱“王者當日聽音樂,禦聲色”、趙繆王劉元甚至在患病時還下令“能為樂奴者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 2 ] (《漢書·景十三王傳》)東漢時期此狀況進一步發展,貴族大戶中“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1 ] (《後漢書·馬援列傳》) ,“倡伎樂,列乎深堂”[ 1 ] (《後漢書·仲長統列傳》) 。成都市郊出土的漢畫像磚《宴樂圖》、《觀伎圖》,無不是男女並坐。貴族遊樂之風影響到民間,“或以游敖博弈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6 ] ,是東漢中後期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漢代婦女改嫁也事屬平常。武帝之母王皇后在入宮之前就曾嫁給金王孫。光武帝姊湖陽公主守寡後,光武帝親自出面欲將姐姐嫁給大司空宋弘[ 1 ] (《後漢書·宋弘列傳》) 。鄧元義之妻被休後,改嫁應順,應順發達升官,鄧元義目睹前妻榮華,發出浩歎[ 1 ] (《後漢書·應奉列傳》) ,高官也願意娶被休的婦女。漢桓帝鄧皇后之母,初嫁鄧香,生了鄧皇后,又改嫁梁紀[ 1 ] (《後漢書·皇后紀》) 。蔡文姬先嫁給衛仲道,後嫁匈奴左賢王,生二子,再嫁董祀[ 1 ] (《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 。其父蔡邕雖作《女訓》、《鼓琴訓女》,但絲毫未影響蔡文姬的一嫁再嫁,可見改嫁在東漢時是十分平常的。事實上,夫死改嫁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桓鸞之女嫁劉長卿為妻,長卿死後,遺有一男,桓鸞之女為防止父兄逼之再嫁,不肯歸寧。兒子病死後,她為避免再嫁,竟然自殘肢體,刑耳自誓[ 1 ] (《後漢書·列女傳·劉長卿妻傳》) 。荀爽之女荀采嫁陰瑜為妻,生一女兒,陰瑜死後,荀爽欲將荀采再嫁給郭奕,而荀采自縊明志[ 1 ] (《後漢書·列女傳·陰瑜妻傳》) 。荀爽著有《女誡》,精通三禮,為海內碩儒,而背《禮記》“夫死不嫁”之義逼女兒改適,可見當時的社會風尚。
自由的風氣、開放的觀念,使漢代婦女在自我意識逐步淪落的大趨勢下,還保存著較大的自主權,這種風氣導致漢代婦女形成質樸、直露的整體風貌。樂府詩《上邪》直截喊出:“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與君絕。”如此直白熱烈,在後世並不多見,宋代以後禮教大防,更是不可想像。質樸直截之風,在尋常人家,則婦人擁有較多發言權,因此導致男子一方面有“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7 ]之贊,另一方面又有“躓馬破車,惡婦破家”[ 8 ]之歎。在豪門大戶,婦女則出入宴飲,交遊無度,不理家政,不事舅姑都事屬尋常。班昭要求婦女“端正禮儀”,正是對社會引導婦女競誇飾、樂游冶聚樂、重率性而為風氣的抵制。
二、班昭對儒家古禮的選擇
班昭遵循的“禮儀”,主要是符合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及《儀禮》和《禮記》中的內容。《禮記》成書時間較長,內含了儒家從戰國後期至兩漢中期對於“禮”的所有思考,並彙集了戰國末以來儒學思想發展的各種成果。就其對於儒家人物所展現的重要性而言,在功用上:“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效用極大,而“是故夫禮,必本於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9 ](《禮記·禮器》)幾乎取得了與“道”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社會關係的作用上,“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同上)是獲得生存的基本要素。從這個角度看班昭,就能明白她之所以以《禮記》設教,是因為對她來說,禮既是社會人倫的終極要求,也是自然運動的最高原則。禮的精神既已被拔高到了神聖的高度,那麼遵循儀則也就相應具有了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除了運用“禮”這一現成而重要的武器,班昭也不可能採取其他方法。班昭既對時風持不滿態度,則必然向過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是儒家知識份子對待現實問題時所採取的共同態度。解決的依據則取決於個人心中的“道”的所在。對於班昭來說,董仲舒所創立的新儒學是最高的真知,他所設計的社會秩序符合儒家先師的原意,是人們走向最終幸福的康莊大道,而《禮記》則是如何行走在這條大道上的最高行動指南。《禮記》主張陰陽萬物有序,“禮”、“道”、“仁”等觀念即是人們抽取的表述這種秩序的概念;《禮記》提出“大同世界”的美好圖景,符合儒者的最終社會理想;《禮記》提供了人生在世幾乎所有場合所需要的行動規範,並不斷強調這種規範的意義,只要人人都遵照此規範行事,社會則必然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行,儒家的理想世界必然來臨。《禮記》是班昭經過鑒別去取後選定的符合她思想系統的解決方案,是形而上的“道”的具體範式,所以班昭處處以《禮記》為準則,並闡揚其中的文義。
但要實現“禮”在社會中的應用,首先必須對其進行符合社會思潮的改造。班昭之前,儒家先哲早有論及。孔子一生的作為,即是對“三代之禮”的發掘、改造與復活。戰國以降,“禮崩樂壞”局面的進一步發展,使孟、荀等儒學大師放棄了死守古代儀則的立場,轉而希望保存舊禮的精神於新的儀則之中。這一時期,儒家“禮”論中的“禮義”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儀則方面則因為現實環境的關係,尚不能夠以確定的規範形式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儒家按照自己所遵從的禮義制定儀則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這個努力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延綿不絕,逢時亂時,儒家以禮義精神自勉,並積極尋找恢復古代儀則或創立新的儀則的途徑;和平與統一時期,他們則致力於使這些儀則被社會承認和遵循的活動。班昭作為一位儒者,在東漢儒家重建思想統治秩序的大思潮背景下,一樣也面臨著建立禮儀的任務,並且由於她的地位和身份,這一任務還較一般學者迫切得多
三、對古禮的應用與改造
班昭所強調的“儀”,可分為個人行止與社交規範兩部分,而以後者為重。概括起來即“六無”:“耳無塗聽,目無斜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禮記》中並沒有直接的文字與之對應,可見班昭是從日常生活中觀察而來,她所提出的六點之針對,即是上文所提到的社會風氣。“六無”涵蓋了六個方面:“耳無塗聽”,不允許以身邊人的話為判斷是非的依據,以此防止成為不辨是非的人;“目無斜視”,克服自己喜歡奇巧事物之心與好奇心,以此防止多惹事端、生出輕逸之心。
“出無冶容,入無廢飾”,其針對社會風氣的意圖更加鮮明。此觀點據《大戴禮記》而來。《大戴禮記·勸學》: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儒家是非常重視儀容的學派,認為適當的裝飾、良好的舉止是人際交往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孔子就十分重視儀容。“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10 ]夫妻也是人際交往的一個部分,當然也應當注重家庭中的儀容。班昭所持的家庭儀容觀講究平正中和,即出門不要過於打扮,不要讓人感覺妖冶;回家也不能過於隨便,毫不注意自己的儀錶。班昭從經驗出發,認為“出則冶容,入則廢飾”這樣的形象是極不明智的。
按照儒家“家國同構”的構想,婦女的任務是主持家政,“禮始于謹夫婦, 為宮室, 辨外內。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9 ] (《禮記·內則》)她們天生的職分就是服侍公婆、侍奉丈夫、撫育兒女和團結叔妹,此外則並非其所應留意之事。但當時的婦女尤其是貴族間婦女的人際交往對班昭來說就太過複雜了。她們終日聚會遊樂,以致於喧囂不已,甚至到了無心留意自己淑容的地步。“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即成為班昭對抗社會風氣很激烈的要求,她採取了嚴厲的否定語氣,要求婦女不僅以家庭為中心,而且要以家庭為一生中唯一的活動場所,要斷絕交遊,全身心地奉獻服務於家庭。這在宋代以後禮教大防的社會中才會出現,只不過理學不僅束縛婦女的行動,還束縛其心靈,而班昭只強調束縛女子的行動。矯枉則必過正,班昭以強硬態度提出婦女應如何與外人交往的問題,只是為了對抗社會上愈演愈烈的游冶聚樂風氣。她不斷苦口婆心地以經驗勸誡婦女,其中並沒有要把她們禁錮在家內的主觀想法,而是要求婦女居家操勞,最好研習聖人之書,無事不要輕易外出,以免招惹是非。不過這已經嚴重違反了婦女要求合群和求樂的本性,所以不可能完全實現。
班昭提出這些主張,在指出這些原則的具體涵義後,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描述,以此來加強論證,其中也清晰暴露出她個人的好惡。“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整句描寫了一個輕佻、無見識、無禮貌、舉止失態的婦女形象,這是儒家禮儀標準下的反面形象,也是班昭要求女兒輩們深以為戒的。
四、班昭復活古禮努力的效果
《禮記》中已有對於婦女儀容的詳盡規定,如:“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鹹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哀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9 ] (《禮記·內則》)但這套程式繁瑣而僵死,已經不符合漢代婦女妝容的需要。漢代生產力的巨大進步使《禮記》中的規定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班昭熟知典籍,清楚地明白這一點,但她回避了重新建樹經文的巨大任務,而是從婦女的行止角度出發,依據古禮,要求婦女回歸到“守靜”的狀態。班昭既有所規避,甚至直接禁止婦女的某些行為,則由於現實生活與禮儀規範的衝突,她不得不特意用反面形象來刺激女子。班昭認為婦女如果不遵循這些標準,就會變得輕佻無禮、見識淺陋,最終會為人所厭棄,當然無法獲得丈夫的歡心,也就不能實現婦女自己的幸福。班昭強調婦女重“儀”是帶有很大的經驗成分的,也表現出她對於東漢前期社會風氣的隱憂,從而自覺進行了抵制。班昭有針對性地選取了符合《禮記》文字的幾點進行闡釋,希望借助儒家古禮的力量,把婦女從正快速向前的世界中拉回到家內。但她自己對此也沒有十足的信心。
實際上,隨著讖緯對於傳統儒學的不斷滲透,儒學在借助設立博士和推行全國教育網以完成對全民的思想統治任務的同時,正在失去它在其時最優秀的思想家頭腦中的地位。儘管馬融、桓譚、王充、崔寔、王符、仲長統、何休、鄭玄等從不同角度對儒學進行著拯救,儒學自身卻在成熟中走向沒落,儒生們大都變為“虛偽的‘名教’者”、“怯懦的‘遁世’者”與“無奈的‘奮鬥’者”[ 11 ]。當東漢政權到了風雨飄搖之際,甚至連統治者也開始認為儒生礙手礙腳,大量捕殺“黨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而政權一旦瓦解,思想界立即變成了玄學與佛學共尊的局面。追其遠因,班昭時代已經暴露出端倪,無力消解社會上新出現的現象卻又不肯放棄解釋權,只得依據教條,生硬地主張人們回到過去,這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班昭要求婦女遵守“儀”的規定及為復活儒家古禮所作的努力,註定只能是無疾而終。但是班昭規範婦女儀容的嘗試,是一位知識女性出於完成儒學使命和保護女性同胞的雙重目的,為重整社會秩序、為婦女尋找行為規範的一次努力。她在儒學與婦女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使儒家思想對婦女的指導變得更具體和可操作,從而為後代女訓直接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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